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6

2020年 5 月 27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８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８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１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方案已获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２

、本次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３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４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５３５

，

０２８

，

７８２

股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

０

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

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４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７２

巴拿马海尔梅斯公司

２ ０８＊＊＊＊＊０７１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

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亭枫公路

８２８９

号 证券室

２

、联系人：吴兰

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７３５０２８０

转

１１３２

４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７３５１１２７

５

、联系邮箱：

ａｍｙｗｕ＠ｈａｎｂｅｌｌ．ｃｎ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８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回购及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共涉及一名法人股东即浙江日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发集团”），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为

４８０

，

６１０

股，均为限售

股，上述回购股份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７５５

，

８６１

，

４８２

股的

０．０６３６％

。

２

、本次业绩补偿股份由公司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本次回购的股份近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完成注销手续的办理。

一、本次业绩补偿具体方案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日发精机”）向

Ａｉｒｗｏｒｋ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

司”）的原股东日发集团发行

１５４

，

７３３

，

００９

股股份，向杭州锦琦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发行

３８

，

０２５

，

８８９

股股份，向杭州锦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９

，

５０６

，

４７２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面值为

１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

２０２

，

２６５

，

３７０

股，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日发集团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与公司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日发集团作为

补偿义务人， 承诺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在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２１

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２

，

０５０

万新西

兰元、

２

，

４５０

万新西兰元、

３

，

０００

万新西兰元及

３

，

２５０

万新西兰元。

在盈利预测期间内，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任一年度末累积所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未能达到《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截至该年度末承诺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日发集团应按《盈利补偿协议》的规定向公司进行补

偿。 具体的补偿方式如下：

１

、股份补偿

当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日发集团以其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

得的公司股份向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数量及方式如下：

如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任一年度末所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截至该年度末累积承

诺的净利润的，则：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

盈利预测期间内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

×

本次发行的股

份总数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在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

０

）时，按零（

０

）取值，即日发

集团无须向公司进行补偿，同时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２

、现金补偿

如日发集团应向公司进行补偿股份的数量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

日发集团所取得的公司股份总数的（以下简称“不足补偿的股份总数”），差额部

分由日发集团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日发集团应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按以下方

式计算：

现金补偿的金额

＝

不足补偿的股份总数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３

、资产减值测试

盈利预测期间届满后，日发精机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

对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如经测试，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期末减值额

＞

盈利预测期间

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日发集团已补偿的现金额（如有），则日发集团应

向日发精机以股份

／

现金方式另行补偿，具体如下：

（

１

）以现金方式向日发精机补偿应根据以下方式计算资产减值补偿：

资产减值补偿的金额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期末减值额

－

盈利预测期间内已补偿股

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日发集团已补偿的现金补偿金额。

（

２

）以股份方式向日发精机补偿应根据以下方式计算资产减值补偿：

资产减值补偿的股份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期末减值额

÷

发行价格

－

日发集团已补偿

的股份总数

本条所述减值额为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作价减去期末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的评估值并扣除

盈利预测期间内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二、本次触发业绩补偿条款的相关情况

１

、业绩实现情况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４２４．４６

万新西兰元， 未完成承诺数

２

，

４５０．００

万新西兰元，完成本年度预测盈利的

９８．９６％

，差额为

２５．５４

万新西兰元。 针

对该事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

Ａｉｒｗｏｒｋ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２０

］

３９１１

号）。

２

、业绩补偿具体数额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日发集团未完成

Ａｉｒｗｏｒｋ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承

诺利润，公司将以总价

１

元人民币回购并注销日发集团应补偿的股份。

日发集团业绩补偿具体股份数量如下：

２０１９

年度应补偿的总股份数量

＝

（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２０

，

２３８

，

０５６．５８ －２４

，

２４４

，

５６５．３１

）

／

（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２

，

２６５

，

３７０－４９２

，

８５７＝４８０

，

６１０

（向上取整）

即：日发集团应补偿股份数为

４８０

，

６１０

股，回购股份价格：总价

１．００

元人民币。

三、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并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

应补偿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１

）。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披露了《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５

）。

四、业绩补偿实施情况

１

、回购股份的主要内容

回购股份目的：履行交易对方盈利补偿承诺

回购股份方式：定向回购发行对象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回购股份价格：总价

１．００

元人民币

回购股份数量：

４８０

，

６１０

股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

个月内。

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

财务及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２

、实施结果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完成了日发集团应补偿股份

４８０

，

６１０

股的回购注

销手续。

五、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４

，

１５１

，

８４４ ２７．０１％ －４８０

，

６１０ ２０３

，

６７１

，

２３４ ２６．９６％

高管锁定股

４９

，

９１１

，

６９２ ６．６０％ ０ ４９

，

９１１

，

６９２ ６．６１％

首发后限售股

１５４

，

２４０

，

１５２ ２０．４１％ －４８０

，

６１０ １５３

，

７５９

，

５４２ ２０．３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５１

，

７０９

，

６３８ ７２．９９％ ０ ５５１

，

７０９

，

６３８ ７３．０４％

三、股份总数

７５５

，

８６１

，

４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０

，

６１０ ７５５

，

３８０

，

８７２ １００．００％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９

年度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３２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３４

七、律师核查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就本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 日发精机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２０１９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所涉业绩补偿、

股份回购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及公司与补偿

义务人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为合法有效；就本次股份回购事宜已履行了公

司内部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二

○

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３６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６

日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５

）。 公司实际控制

人朱国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晓茹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１７

，

９２９

，

８１３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８％

。

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将于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之后的

６

个月内进行。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

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

份的，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朱国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晓茹女士出具的《关

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获悉其股份减持计划均尚未开始实施，截

至 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经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

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根据上述规定，现将上

述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国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晓茹女士在本次

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朱国锭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４

，

２６１

，

６５０ ６．０８％ ３４

，

２６１

，

６５０ ６．０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

，

５６５

，

４１３ １．５２％ ８

，

５６５

，

４１３ １．５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

，

６９６

，

２３７ ４．５６％ ２５

，

６９６

，

２３７ ４．５６％

包晓茹

合计持有股份

９

，

３６４

，

４００ １．６６％ ９

，

３６４

，

４００ １．６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３６４

，

４００ １．６６％ ９

，

３６４

，

４００ １．６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朱国锭先生、包晓茹女士本次减持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２

、上述股东的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

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公告日，股东朱国锭先生、包晓茹女士未减持所持公司股

份，其实际减持股份数量均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３

、截止目前，朱国锭先生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４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国锭先生、包晓茹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

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１

、 朱国锭先生、 包晓茹女士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３１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收到股东程少良先生关于股票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

如下：

程少良先生曾将其持有的我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５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的《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２７

）。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程少良先生对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进行提前回购，相关回

购手续已办理完毕，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我公司

５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无限

售流通股股票已解除质押，质押解除登记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此次解除质押的

５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７．０６％

。

截至本公告日，程少良先生持有我公司股票

１５３

，

９２９

，

７３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２０．７８％

。 程少良先生本次解质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为

０

股，占其持股总数

比例为

０％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

。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２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核准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黄秀美女士担任公司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近日，本公司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中

国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北京银保监局关于黄秀美任职资格的批复》（京银保

监复〔

２０２０

〕

２６１

号）。 根据该批复，中国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已核准黄秀美女士

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生效。 黄秀美女士的简历

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发布的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董事辞任及财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５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７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电话形式通知，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具

表决意见董事

８

人，在规定时间内收到审议意见函

８

份，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２０２０－０２８

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５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8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定

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星期二）召开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下午三时召开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一天，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星期二）。

７．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十楼会议室（浙江省绍兴市中兴中路

２７６

号现代大

厦

Ａ

座

１０

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名称：（

１

）

２０１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

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

（

６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除以上议案需审议外， 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

年度述职报告，该

述职作为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一个议程，但不作为议案进行审议。

２．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九届十一次董事会、九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上的《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浙江震元

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等。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１．００ ２０１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 ２０１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００ ２０１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００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００ 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

√

６．００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１．

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式：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股东

帐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会议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受

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异地股东可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一一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上午

８∶３０

一

１２∶００

下午

２∶００

一

５∶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中兴中路

２７６

号现代大厦

Ａ

座

１１

层董事会办公

室（法务部）。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５．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黔莉、蔡国权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５１４４１６１

、

８５１３９５６３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５１４８８０５

联系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中兴中路

２７６

号现代大厦

Ａ

座

１１

层董事会办公

室（法务部） 邮编：

３１２０００

６．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

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

１

。

六、备查文件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附件

１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７０５

”，投票简称为“震元投票”。

２．

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

对、弃权。

３．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

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１．００ ２０１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 ２０１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００ ２０１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００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００ ２０１９

年年度报告

√

６．００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１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单位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２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３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委托人签名（单位公章）：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期：

２０２０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５９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２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因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对其不符合解除限

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数量为

８３．１０

万股，回购价格为

１６．４７

元

／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３２％

。

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８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查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

名单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

司公告栏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有

关的任何异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４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８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５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６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８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

２

，

７７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为

２５８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

９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因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业绩未达到《

２０１８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

８３．１０

万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１６．４７

元

／

股。

１２

、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回购注销手续，回购价格为

１６．４７

元

／

股，回购数量为

８３．１０

万股。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原因及数量

因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

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对其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８３．１０

万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３２％

。

（二）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回购价格的

规定：

１

、公司层面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２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派息等影响公

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

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

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

Ｐ

仍须大于

１

。

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进行了

２０１８

年年度权益分派及

２０１９

年半

年度权益分派，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议案》。

因此，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１６．４７

元

／

股， 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１

，

３６８．６５７

万元，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６

，

０９４

，

２８２．００ ２．３６ －８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２６３

，

２８２．００ ２．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４

，

４３２

，

２８２．００ １．７１ ０ ４

，

４３２

，

２８２．００ １．７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

，

６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４ －８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２５２

，

３７５

，

７１８．００ ９７．６４ ０ ２５２

，

３７５

，

７１８．００ ９７．９６

三、总股本

２５８

，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７

，

６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及会计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回购股份影响以前各年年度管理费用的将在本年度

予以冲回，对之后年度的管理费用将不再产生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

造价值。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